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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言產
險
業
的
起
源
具
有
悠
久
的
歷
史
，
見
證
著
人
類
對

於
風
險
的
意
識
及
管
理
，
也
提
供
了
使
人
類
敢
勇
於
冒
險

及
追
求
創
新
的
寶
貴
動
機
，
更
護
守
著
人
類
因
冒
險
而
創

造
出
的
艱
辛
成
果
，
使
得
世
界
能
在
人
類
不
斷
的
開
發
之

下
，
慢
慢
地
揭
開
神
秘
面
紗
而
呈
現
多
采
多
姿
的
風
貌
，

或
許
在
有
限
的
未
來
，
更
要
肩
負
緩
衝
人
類
面
對
大
自
然

不
可
抗
拒
力
量
的
反
撲
。
產
險
業
雖
屬
傳
統
行
業
，
然
隨

社
會
環
境
的
變
遷
及
新
興
風
險
的
增
加
，
產
險
業
的
經
營

方
式
也
隨
之
不
斷
調
整
，
但
是
否
還
有
待
改
進
之
處
，
本

文
以
為
就
行
銷
面
來
觀
察
應
該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切
入
點
；

所
謂
行
銷
，
就
不
同
之
專
家
學
者
，
可
能
會
有
不
同
之
定

義
，
但
如
果
說
行
銷
的
最
終
目
的
就
是
要
完
成
企
業
任
務

並
創
造
經
營
利
潤
，
應
是
不
被
否
定
的
；
因
此
以
行
銷
角

度
來
審
視
產
險
業
的
經
營
，
並
擘
劃
未
來
的
經
營
方
向
，

將
有
助
於
產
險
業
提
昇
經
營
效
率
並
增
進
大
眾
福
祉
。

壹
、
產
險
行
銷
現
況
問
題
分
析
及
看
法

世
界
未
臻
大
同
，
現
行
產
險
業
的
經
營
就
如
同
政
經

社
會
情
勢
一
般
，
都
存
有
許
多
待
改
進
之
處
，
但
不
代
表

沒
有
努
力
的
空
間
，
本
文
僅
就
行
銷
面
提
出
以
下
幾
點
分

析
及
看
法
供
做
改
進
參
考
：

(  一　)  
、
營
業
人
員
考
評
方
式
不
利
個
人
及
公
司
成
長

產
險
業
對
於
營
業
人
員
的
績
效
評
量
基
礎
通
常
以
業

績
數
字
為
主
，
其
他
評
量
項
目
為
輔
，
以
至
於
營
業
人
員

對
於
業
績
數
字
的
追
求
甚
於
一
切
，
也
使
得
營
業
人
員
不

得
不
著
重
於
個
人
業
務
的
開
拓
，
這
立
意
原
是
值
得
肯
定

的
，
但
經
過
長
期
經
營
下
來
，
其
負
面
的
效
果
會
慢
慢
顯

現
出
來
，
甚
至
會
對
整
個
產
業
造
成
傷
害
。

在
產
險
這
個
講
求
專
業
及
團
隊
合
作
的
領
域
，
個
人

產
能
的
發
揮
實
有
其
限
制
；
當
個
人
產
能
或
時
間
效
能
發

揮
到
某
種
程
度
時
，
就
容
易
傾
向
保
守
作
為
，
不
願
意
也

無
多
餘
時
間
開
拓
新
業
務
，
以
至
於
死
守
續
保
業
務
、
某

一
經
營
據
點
或
某
一
熟
悉
區
塊
，
如
此
倒
也
無
可
厚
非
，

只
是
非
其
個
人
及
公
司
之
福
，
更
非
產
業
之
福
。

一
方
面
是
因
為
個
人
開
拓
業
務
的
能
力
會
迫
於
應
付

短
期
業
績
數
字
的
達
成
而
受
到
壓
抑
，
個
人
也
失
去
追
求

更
高
成
長
的
機
會
；
另
一
方
面
公
司
也
會
因
為
業
績
停
滯

而
以
更
高
的
代
價
向
其
他
通
路
爭
取
業
務
或
向
同
業
爭
取

帶
業
務
投
靠
的
營
業
人
員
，
而
提
高
營
運
成
本
並
造
成
市

場
亂
象
；
最
重
要
的
是
可
能
影
響
有
業
務
規
劃
或
開
拓
潛

力
而
無
業
務
基
礎
的
新
人
投
入
行
銷
領
域
的
意
願
，
在
業

績
來
源
須
完
全
須
靠
陌
生
開
拓
又
無
人
輔
導
的
情
況
下
，

產
險
經
營
行
銷
擘
劃
的
未
來
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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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想
見
新
人
在
營
業
這
區
塊
生
存
之
困
難
。

試
想
每
年
從
大
專
院
校
畢
業
的
高
素
質
人
力
，
願
意

投
入
壽
險
行
銷
的
領
域
，
經
過
公
司
整
套
的
教
育
訓
練
及

各
級
主
管
的
全
力
輔
導
後
，
都
能
有
不
錯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
足
見
壽
險
業
的
經
營
方
式
應
有
可
作
為
參
考
之
價
值
。
反

觀
產
險
業
除
非
新
人
有
行
銷
天
份
或
能
分
配
到
據
點
經
營

慢
慢
起
步
，
甚
或
者
有
一
點
家
世
背
景
及
產
業
淵
源
外
，

否
則
包
括
從
業
多
年
的
內
勤
人
員
都
很
難
轉
到
營
業
區
塊

生
存
；
若
現
在
不
能
爭
取
優
質
人
力
投
入
產
險
業
，
未
來

進
步
動
力
從
何
而
來
，
人
員
老
化
及
人
才
斷
層
的
問
題
，

不
能
不
被
正
視
。

究
其
原
因
，
主
要
在
於
產
險
業
的
業
績
統
計
方
式
著

重
於
個
人
表
現
而
無
法
提
供
團
體
共
同
成
長
且
共
同
獲
利

的
誘
因
；
也
因
如
此
，
營
業
人
員
追
求
個
人
業
績
即
自
顧

不
暇
，
不
要
壓
縮
到
下
屬
的
業
務
發
展
空
間
就
算
有
幫
忙

了
，
更
別
談
如
何
輔
導
並
提
攜
後
進
，
而
所
謂
的
經
驗
傳

承
恐
怕
是
有
經
驗
的
人
將
來
必
須
對
歷
史
負
責
的
一
種
遺

憾
。

(  二　)  
、
業
務
自
留
比
例
偏
低
形
成
惡
性
競
爭

產
險
公
司
對
於
業
務
自
留
比
例
的
高
低
原
應
該
不
是

營
業
人
員
關
心
的
主
要
課
題
，
但
長
期
以
來
產
險
業
對
於

業
務
自
留
比
例
偏
低
的
事
實
，
已
對
第
一
線
營
業
產
生
同

業
惡
性
競
爭
的
負
面
影
響
。
若
產
險
業
的
業
務
自
留
比
例

偏
低
，
原
是
風
險
承
擔
者
的
角
色
將
變
成
再
保
險
掮
客
，

追
求
再
保
佣
金
差
益
不
問
業
務
品
質
，
只
要
費
率
再
保
人

同
意
且
分
的
出
去
即
可
，
如
此
產
險
市
場
的
亂
象
終
難
平

息
。

業
務
行
銷
上
所
做
的
比
較
不
外
乎
專
業
知
識
、
服
務

熱
誠
、
業
主
關
係
及
保
費
價
格
等
四
要
素
，
當
產
險
公
司

業
務
自
留
比
例
偏
低
時
，
各
家
比
的
就
是
再
保
人
費
率
，

如
此
市
場
就
會
被
導
向
只
問
價
格
的
惡
性
競
爭
，
當
價
格

無
法
跟
上
同
業
報
價
條
件
時
，
營
業
人
員
的
專
業
性
及
服

務
誠
意
就
會
受
到
存
疑
，
更
可
能
破
壞
好
不
容
易
才
維
繫

住
的
關
係
。
如
果
市
場
價
格
惡
性
競
爭
成
為
常
態
，
產
險

業
將
形
成
劣
幣
驅
逐
良
幣
的
現
象
，
講
求
專
業
性
及
具
服

務
熱
忱
的
營
業
人
員
將
無
法
生
存
，
只
要
會
喊
價
的
人
便

可
勝
任
，
產
險
公
司
在
消
費
者
心
目
中
的
形
象
將
無
信
任

度
可
言
，
核
保
功
能
不
復
存
在
，
再
保
部
門
成
為
公
司
經

營
核
心
，
這
些
都
不
是
正
常
的
現
象
。

所
以
要
求
產
險
公
司
業
務
自
留
比
例
至
少
須
達
一
定

成
數
以
上
，
應
多
少
有
助
於
解
決
當
前
市
場
亂
象
，
宜
從

修
改
保
險
法
令
著
手
，
取
得
法
源
依
據
後
才
能
強
制
執

行
，
否
則
僅
是
由
主
管
機
關
進
行
道
德
勸
說
要
求
業
者
自

律
，
在
市
場
業
務
競
爭
激
烈
的
情
況
下
，
成
效
恐
怕
有

限
。
另
就
分
出
再
保
部
分
也
應
規
範
再
保
人
信
評
須
達
一

定
標
準
以
上
，
以
避
免
產
險
公
司
面
臨
再
保
無
法
攤
回
的

風
險
，
且
在
市
場
價
格
惡
性
競
爭
情
況
未
被
導
正
前
，
沒

有
條
件
實
施
費
率
自
由
化
，
否
則
後
果
堪
慮
。

(  三　)  
、
過
分
倚
賴
間
接
業
務
扭
曲
經
營
生
態

產
險
業
的
業
務
來
源
原
主
要
靠
營
業
人
員
的
業
務
拓

展
，
然
個
人
的
生
產
力
實
有
其
限
制
，
公
司
經
營
為
求
商

品
能
獲
得
全
面
性
的
推
廣
，
進
而
必
須
轉
向
透
過
汽
車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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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公
司
或
產
壽
險
經
紀
公
司
等
通
路
爭
取
業
務
，
此
原
無

可
厚
非
；
但
長
期
下
來
間
接
業
務
反
成
了
產
險
公
司
的
主

要
業
務
結
構
，
營
業
人
員
對
於
公
司
所
給
的
業
務
配
合
條

件
無
法
與
通
路
競
爭
，
對
外
則
失
去
了
拓
展
業
務
的
能

力
，
只
剩
維
繫
經
代
通
路
的
功
能
，
業
務
命
脈
仰
賴
於
經

代
公
司
，
只
能
任
其
予
取
予
求
，
諸
多
不
合
理
的
配
合
條

件
及
要
求
，
為
求
業
務
不
衰
退
且
能
繼
續
成
長
，
也
只
能

無
奈
接
受
。

透
過
經
代
通
路
來
的
間
接
業
務
，
或
許
有
助
於
業
績

壓
力
的
紓
解
，
並
提
昇
人
員
生
產
力
，
但
若
不
能
誠
實
的

面
對
公
司
經
營
問
題
虛
心
檢
討
，
恐
不
能
對
公
司
經
營
產

生
實
質
效
益
，
誠
因
為
間
接
業
務
所
要
求
的
業
務
配
合
條

件
，
可
能
都
已
侵
蝕
到
危
險
保
費
，
業
務
經
營
風
險
由
產

險
公
司
承
擔
，
而
經
營
利
潤
卻
由
經
代
通
路
享
受
，
如
此

扭
曲
之
經
營
生
態
，
實
非
股
東
權
益
所
有
者
樂
見
之
結

果
。

通
路
的
佈
建
原
為
行
銷
的
重
點
工
作
，
但
若
對
通
路

失
去
掌
控
性
而
又
對
潛
在
危
機
缺
乏
意
識
，
則
可
能
身
陷

泥
沼
而
無
法
自
拔
。
公
司
業
務
的
經
營
既
會
轉
向
經
代
通

路
爭
取
間
接
業
務
，
就
表
示
營
業
人
員
生
產
力
不
符
合
公

司
要
求
，
既
然
如
此
，
在
佈
建
通
路
的
同
時
就
應
有
提
昇

人
員
素
質
的
再
教
育
政
策
或
汰
弱
換
新
的
新
人
培
育
計

劃
，
或
從
內
部
做
組
織
調
整
以
提
昇
生
產
力
的
規
劃
等
配

套
措
施
，
以
期
能
調
整
業
務
結
構
。

間
接
業
務
有
其
特
性
，
多
為
個
人
性
業
務
，
故
此
才

需
要
大
量
的
通
路
協
助
推
廣
，
公
司
可
採
行
銷
區
隔
對
內

採
精
英
政
策
作
有
系
統
的
組
織
戰
，
協
助
營
業
人
員
轉
向

企
業
體
等
大
型
業
務
培
訓
業
務
開
拓
與
規
劃
的
能
力
，
僅

留
少
數
營
業
人
員
做
通
路
據
點
的
維
繫
與
服
務
；
另
產
險

公
司
常
忽
略
經
代
通
路
續
保
業
務
的
重
要
性
，
間
接
業
務

的
取
得
成
本
往
往
較
直
接
業
務
高
出
許
多
，
公
司
之
所
以

願
意
付
出
較
高
的
代
價
，
無
非
是
希
望
能
爭
取
日
後
的
續

保
，
但
實
際
上
卻
是
採
願
者
上
鉤
的
做
法
；
對
於
間
接
業

務
的
取
得
既
已
付
出
高
成
本
，
最
好
能
取
得
較
詳
細
的
保

戶
資
料
，
若
與
經
代
通
路
無
續
保
業
務
方
面
的
規
範
，
則

能
主
動
出
擊
爭
取
業
務
以
提
高
續
保
比
例
。

(  四　)  
、
潛
在
客
戶
的
保
險
需
求
未
能
掌
握

站
在
行
銷
的
角
度
，
產
險
公
司
必
須
思
索
一
個
重
要

的
問
題
，
就
是
對
於
公
司
的
保
戶
，
是
否
已
提
供
予
其
完

整
的
風
險
保
障
；
產
險
業
務
險
種
繁
多
，
若
保
戶
僅
在
公

司
投
保
一
個
險
種
，
則
談
不
上
對
保
戶
有
完
整
的
風
險
規

劃
，
這
也
代
表
著
公
司
還
有
業
務
拓
展
的
空
間
，
這
些
保

戶
都
可
視
為
潛
在
客
戶
，
是
公
司
重
要
資
產
，
若
未
能
掌

握
其
需
求
，
而
先
被
其
他
同
業
所
滿
足
，
就
如
同
公
司
戶

頭
現
金
被
盜
領
損
失
一
樣
。

如
何
能
從
客
戶
資
料
檔
案
中
掌
握
其
未
被
滿
足
之
保

險
需
求
，
則
有
賴
電
腦
資
料
庫
的
分
析
工
作
，
對
客
戶
做

有
效
的
區
隔
，
如
以
商
業
或
個
人
作
為
區
隔
，
或
以
行
業

別
或
保
費
大
小
或
業
務
來
源
等
條
件
作
為
區
隔
，
以
期
能

進
行
有
效
率
的
互
動
；
事
實
上
，
在
還
沒
掌
握
客
戶
其
他

保
險
需
求
前
，
公
司
應
先
確
認
客
戶
為
何
會
向
公
司
投
保

的
原
因
，
以
確
立
自
我
的
行
銷
優
勢
並
加
以
發
揮
。

產
險
公
司
互
相
合
併
或
產
險
公
司
加
入
金
融
控
股
公

司
，
客
戶
電
腦
資
料
庫
的
整
合
都
是
一
個
重
要
且
難
度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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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高
的
關
鍵
性
問
題
，
此
攸
關
乎
合
併
成
敗
或
能
否
發
揮

合
併
效
益
，
如
能
確
實
掌
握
潛
在
客
戶
需
求
並
進
行
交
叉

銷
售
，
無
論
是
對
客
戶
或
是
對
公
司
，
都
能
互
蒙
其
利
，

創
造
出
雙
贏
的
局
面
。

(  五　)  
、
新
興
風
險
的
管
理
需
求
未
能
被
滿
足
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，
經
濟
關
係
日
趨
複
雜
，
科
技
也
日

新
月
異
，
新
興
風
險
於
焉
因
蘊
而
生
，
人
們
對
於
面
臨
新

興
風
險
的
保
險
需
求
也
與
日
俱
增
，
如
董
監
事
責
任
風

險
、
電
子
商
務
交
易
風
險
、
高
科
技
產
品
的
新
製
程
風
險

及
應
用
風
險
等
；
甚
至
有
些
以
往
不
被
重
視
的
傳
統
風

險
，
如
火
災
、
恐
怖
攻
擊
、
颱
風
洪
水
、
地
震
等
天
災
人

禍
，
也
因
近
世
紀
以
來
人
類
自
嚐
文
明
進
步
後
果
的
威

脅
，
而
又
重
新
有
了
危
險
意
識
。

站
在
風
險
管
理
需
求
者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產
險
業
的
經

營
一
直
無
法
跟
上
風
險
變
遷
的
腳
步
，
總
是
消
極
的
扮
演

風
險
承
擔
者
的
角
色
，
而
且
時
間
的
落
差
都
在
數
年
以

上
，
就
如
所
謂
的
新
興
風
險
，
事
實
上
風
險
的
暴
露
也
不

只
是
近
幾
年
的
事
了
，
產
險
業
者
若
具
有
市
場
性
，
應
早

幾
年
就
開
發
出
相
對
應
的
保
單
，
以
提
供
風
險
管
理
者
適

當
的
管
理
工
具
，
或
在
相
對
應
風
險
的
關
鍵
問
題
上
提
昇

損
害
防
阻
的
相
關
知
識
及
能
力
。

另
再
從
不
可
保
風
險
中
看
見
風
險
管
理
者
的
需
求
，

所
謂
不
可
保
風
險
應
非
絕
對
的
不
可
保
，
隨
著
核
保
功
能

的
提
昇
，
及
在
關
鍵
問
題
上
的
突
破
，
或
許
就
可
能
變
為

可
保
風
險
，
產
險
業
則
能
多
發
揮
應
有
功
能
；
另
全
球
化

市
場
也
是
不
可
忽
視
的
一
種
趨
勢
，
結
合
全
球
性
的
資
本

市
場
及
債
券
市
場
，
再
配
合
衍
生
性
金
融
商
品
的
操
作
，

則
可
解
決
許
多
風
險
承
保
容
量
不
足
的
問
題
，
使
得
許
多

創
新
的
動
機
能
被
鼓
勵
，
夢
想
得
以
實
現
。

產
險
業
若
僅
是
消
極
的
扮
演
風
險
承
擔
者
的
角
色
，

則
除
了
未
完
全
盡
到
社
會
責
任
外
，
另
市
場
規
模
也
有
其

限
制
。
產
險
業
應
以
更
積
極
的
角
色
呈
現
，
以
一
個
創
新

動
機
的
風
險
守
護
者
角
色
來
自
居
，
則
產
險
業
的
發
展
將

無
可
限
量
。

結

語產
險
公
司
的
經
營
有
其
專
業
技
術
人
才
作
後
盾
外
，

尚
須
各
不
同
功
能
部
門
通
力
合
作
，
每
一
張
保
單
，
背
後

所
蘊
含
的
是
各
部
門
群
策
群
力
的
心
血
與
承
諾
。
行
銷
只

是
其
中
的
部
份
。
產
險
公
司
的
日
常
營
運
可
能
是
；
決
策

幕
僚
單
位
敏
銳
的
嗅
出
市
場
需
求
，
反
映
該
核
保
及
再
保

部
門
評
估
可
保
性
及
自
留
比
例
，
委
由
商
品
研
發
部
門
設

計
商
品
，
資
訊
部
門
篡
寫
電
腦
程
式
，
管
理
部
門
處
理
文

宣
，
財
會
部
門
催
收
、
支
付
帳
款
及
提
撥
各
式
準
備
金
，

投
資
部
門
作
資
產
負
債
管
理
及
資
金
運
用
，
理
賠
部
門
作

售
後
服
務
等
；
如
此
意
謂
著
，
產
險
公
司
所
賺
的
每
一
塊

錢
盈
餘
，
都
有
全
體
同
仁
不
同
程
度
的
貢
獻
在
其
中
，
本

文
非
著
重
於
強
調
行
銷
之
重
要
，
而
是
僅
就
行
銷
面
提
出

產
險
經
營
上
的
一
些
分
析
及
看
法
，
當
然
還
有
許
多
重
要

問
題
值
得
探
討
，
然
所
學
有
限
，
盼
本
文
能
吸
引
更
多
有

為
人
員
貢
獻
心
力
，
前
來
為
產
險
業
這
塊
領
域
共
同
來
打

拼
，
並
為
這
個
有
歷
史
價
值
的
行
業
注
入
更
多
的
活
力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產
險
從
業
人
員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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